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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智慧团建”系统
毕业学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指引
（6.0 版 2025 年 6 月团中央基层建设部修订）

1. 目的

本《指引》用于指导各级团组织、毕业学生团员依托“智

慧团建”系统规范开展团员组织关系转接。

2. 转接类型

2.1 升学：录取学校团组织于新生入学后 1 个月内，在“智

慧团建”系统上建立新生所属团组织，及时将新生团员组织关系

转入。原就读学校团组织、录取学校团组织或团员本人可在录取

学校新生团组织创建后，登录“智慧团建”系统申请将组织关系

转出。

注意：原就读学校团组织不得将已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组织

关系转至团员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团组织。

2.2 已落实工作单位（含自主创业）：原就读学校团组织、

毕业后工作单位团组织或团员本人，通过“智慧团建”系统申请

将组织关系转至工作单位团组织。

注意：①工作单位已经建立团组织的，应编入其所在单位团

组织。②工作单位不具备建团条件的，优先转入工作单位所在地

或经常居住地的乡镇、街道团组织。③工作单位所在地或经常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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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地团组织确有接收困难的，由户籍所在地的乡镇、街道团组织

进行兜底，并通过建立网上团员社群等方式主动加强联系服务。

2.3 参军入伍：原就读学校团组织或团员本人在“智慧团建”

系统上发起组织关系转接申请，省级团委审核通过后，进入特殊

单位专属库集中管理。进入涉密单位工作的参照办理。

2.4 未升学或未落实就业去向:

①组织关系优先转至经常居住地所在的乡镇、街道团组织。

②经常居住地团组织确有接收困难的，转至户籍所在地的乡镇、

街道团组织，乡镇、街道团组织应当通过建立网上团员社群等方

式主动加强联系服务。③原就读学校可保留团员组织关系 6 个月，

最长不超过 1 年，校级或院级团委建立台账，编入“X 届毕业生

团支部”集中管理，符合条件的及时转出。

2.5 出国（境）学习生活：可由出国（境）前所属学校团组

织保留团员组织关系，编入“出国（境）学习研究团员团支部”

集中管理。

2.6 延迟毕业：原就读学校团组织在“智慧团建”系统中做

好标记，建立“X 届延迟毕业团支部”集中管理。

3. 时间安排

3.1 申请期：8 月 31 日前，发起方提出转接申请，在接收

方未审核之前可撤销，接收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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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审核期：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，各级团组织应对接

收到的各类转接申请完成审核操作。

3.3 收尾期：团的领导机关督促及时完成各级团组织发起的

转接申请审核，10 月 31 日前基本完成各类组织关系转接工作。

4. 各方责任

4.1 发起方：原就读学校团组织、录取学校团组织、工作单

位团组织或团员本人，在确认团员毕业去向后，均可申请开展组

织关系转接。

注意：在流入地（单位）落户、购买或租赁住房并稳定居住

6 个月以上的团员，或已签订 6 个月以上劳动（聘用）合同且工

作相对稳定的团员，应当转移其组织关系。①掌握团员毕业去向，

督促符合条件的团员及时转接组织关系。②严格根据团员实际去

向发起转接。严禁简单按“未就业”转往户籍地乡镇、街道团组

织。③毕业学生团组织中的团员全部完成转接的，应及时在系统

中将该团组织删除。④未转出的毕业生团员应当建立相关团支部

专门管理、专人联系，不得纳入在校生团支部管理。

4.2 接收方：录取学校、工作单位或经常居住地、户籍地团

组织收到转接申请后，应按照转接工作规范及时与本人取得联系、

进行相关审核，不得无故拒接团员组织关系。接收团组织关系后，

基层团委应当采取适当方式核查团员档案，其中入团志愿书是首

要团员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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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：①掌握团员外出流动情况，做好流出登记，定期联系

流出团员，督促其向流入地（单位）基层团组织报到。②可根据

实际需要，组织流动团员填写《流动团员管理服务告知书》（参

考模板附后）并签字确认、防止失联。③针对符合条件的流动团

员、工作学习单位或经常居住地发生变化的团员及时转移组织关

系。

4.3 团员本人：主动配合团组织开展关系转接工作，及时办

理线下组织关系转接和档案转递手续，防止档案遗失。转接后按

照团章规定履行团员义务，参加团的组织生活和活动。

4.4 团的领导机关：县级及以上团委是第一责任主体，应统

筹做好本地区本系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工作。加强指导检查，对

于在管理团籍、团员档案、组织关系等方面问题较多、情况较差

的团组织及责任人，依规依纪进行处置，并做好整改整顿。

注意:①团员档案应当按国家规定纳入学籍档案或人事档案。

②对组织关系转出但尚未被接收的团员，督促原所在团组织履行

管理责任。③指导各级团组织加强团员组织关系管理，督促及时

转接、应转尽转。④加强流动团员管理，强化流出和流入地（单

位）双方管理责任。

附件：1. 毕业学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指引图

2. 流动团员管理服务告知书（参考模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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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注：1.毕业学生团员转往①②③④⑤⑥的团组织视为完成转接，保留在团组织⑦视为未完成转接（计算时间为次年 6月底），转入团

组织⑧暂不纳入“学社衔接”计算。

2. 计算公式:升学衔接率=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中已完成转接的人数/（本地区升学的毕业学生团员人数+申请转入本地区的升学毕

业学生团员人数）

学社衔接率=流向社会领域的毕业学生团员中已完成转接的人数/（本地区流向社会领域的毕业学生团员人数+本地区

外流向社会领域的毕业学生团员中申请转入的人数）。

*未发起组织关系转接申请的毕业学生团员纳入学社衔接率分母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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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流动团员管理服务告知书

（参考模板）

X 同志：

为更好加强流动团员管理服务，现将有关事宜告知如下：

1.团员应严格执行团章规定，认真履行团员义务，在生产、

工作、学习和社会活动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

2.外出前、返回后，或者工作学习单位、居住地和联系方

式等发生变化时，及时向组织关系所在团组织报告。

3.到流入地（单位）后主动亮明团员身份，及时向基层团

组织报到，积极参加团的组织生活，完成组织所分配的工作。

4.在流入地（单位）落户、购买或租赁住房并稳定居住 6

个月以上的团员，或已签订 6 个月以上劳动（聘用）合同且工作

相对稳定的团员，应当及时转移组织关系。

5.请确保通讯畅通，主动与流出地（单位）基层团组织保

持联系，及时汇报思想、工作和参加团的组织生活情况。与团组

织失去联系 1 年以上的团员停止团籍，停止团籍 2 年后无法联系

的，按照自行脱团予以除名。没有正当理由，连续 6 个月不交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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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费、不过团的组织生活，或连续 6 个月不做团组织分配的工作，

按照自行脱团予以除名。

请务必珍惜团员身份，被停止团籍、除名的，将对本人今后

的工作学习生活带来无法弥补的影响。

团组织联系人: 联系电话：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【回执信息栏】

团员身份证号码： 本人手机号码：

紧急联系人及电话： 团员签名：

年 月 日

注：线下报到确有困难的，团员签名后可向团组织报送电子版。


